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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项目名称：梅州市监管场所智慧新监管建设

市级项目主管部门：（公章）

填报人姓名：黄伟光

联系电话：19926181233

填报日期：2022 年 6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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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。

梅州市监管场所项目是我市重点建设项目，也是“十二五”

政法基础设施中央投资建设项目，智慧新监管建设项目是其中配

套的信息化项目，2020 年 9 月正式通过了立项，总投资金额为

2779.01 万元。2020 年 11 月完成了招标采购工作，目前该项目仍

处于施工调试阶段，已完成总工程量 99%，计划于今年正式投入

使用。

（二）项目决策情况。

梅州市监管场所智慧新监管建设项目在市局党委的高度重

视和直接领导下，在省厅监管总队的支持指导下，通过了方案设

计、方案论证、密码应用方案前置审核、立项、审计、公开招标

等一系列规范程序，确定了中标的建设单位及监理公司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。提升公安监管场所管理信息化水平，促进

公安监管场所依法、规范、公正和文明执法，进一步提升监管场

所快速反应能力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

根据梅市财评[2022]3 号文《梅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2 年

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，按照梅州市财政局统一工作

部署，开展本局 2022 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。财政资金绩

效自评工作的牵头部门为警务保障处，监管部门按要求配合完成

梅州市监管场所智慧新监管建设自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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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绩效自评结论

项目绩效自评 100 分。

四、绩效指标分析

（一）决策分析

1.项目立项情况。

（1）论证决策。根据《广东省公安“智慧新监管”建设实

施方案》和《全省公安监所安全“铁桶工程”建设实施方案》要

求，设计单位于 2020 年 5 月初步完成了智慧新监管建设项目规划

设计方案，省公安厅监所管理总队和武警梅州市支队分别组织省

智慧安防专家、业务骨干及用户单位进行了方案论证，省公安厅

监管总队同意以该方案为依据开展项目建设。8 月，市密码管理

局审核通过了商用密码建设应用方案，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也

正式受理了该建设项目的立项申请并组织召开了专家论证会议，

由广东省和梅州市“数字政府”改革建设专家、方案编制单位、

立项管理单位、项目申报单位组成了论证专家组并通过了项目论

证。项目总投资预算约为 3201.12 万元，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

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项目预算进行第一次审核后，再送市财政局

投资审核中心进行第二次审核， 9 月 23 日，市政务服务数据管

理局批复同意该项目立项，核定项目的总投资金额为 2779.01 万

元。9 月 24 日，该项目经市公安局党委讨论并通过（局党委会议

纪要〔2020〕27 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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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目标设置。共建设智慧新监管实战平台、高清音视频

监控、监室信息交互、门禁控制、应急报警、可视对讲、周界控

制、违禁物品检测、会见管理、民警巡视、通信指挥、电化教育、

讯问同步录音录像、出所防误放、出所防逃脱、押解车监控、物

品保管、警务公开、信息采集、安全等级保护、机房建设、综合

布线、武警看守勤务“智慧磐石”工程、国产密码应用等 24 个子

项目。

2.资金落实情况。

（1）资金到位。项目资金按年度申请及时到位，到位率达

100%。

（2）资金分配。为实现绩效目标，资金已按本部门本年度工

作进度安排采购。

（二）管理分析

1.资金管理。

（1）资金支付。项目资金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，共分四次

进行支付。签订合同后进行第一次付款，施工完成总工程 50%后

进行第二次付款，验收合格后进行第三次付款，质保期满后进行

第四次付款。

（2）支出规范性。1.本部门预算执行规范。本年度未发生调

整，且按服务合同约定支付资金。2.事项支出合规，资金管理、

费用标准、支付符合有关制度规定。3.会计核算规范，规范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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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核算制度。

2.事项管理。

本部门项目按规定程序实施,包括方案设计、方案论证、立项、

监理工作、项目采购、验收、项目增减等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

和合同约定。

（三）产出分析

1.经济性。任何系统都不可能一直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，系统

建设项目也如此。鉴于这种情况，在设计系统时，要在需求、风

险和成本之间进行平衡和折中。同时，要尽量保护已有投资，进

行合理规划，避免重复投资。梅州市监管场所智慧新监管建设项

目的建设、应用、管理、维护工作必须同步进行，确保系统良性

持续运行，发挥最大效能。项目的经济性是指项目建设在满足需

求合理超前的前提下，选用成熟和性价比好的软硬件产品，同时

着重考虑对现有设备的继承，从而有效的降低工程造价。

2.效率性。在监管信息建设应用到生产管理中，通过信息化

技术，实现日常办公的自动化、生产经营管理的网络化，可以大

大提高工作效率、节约办公费用。随着各系统功能的不断完善，

监管信息化必将为我们提供更准确的信息传递和更快捷的信息服

务。目前，监管场所普遍存在押犯多而警力少这一客观事实，警

力紧张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缓解。监控系统的设立，使基层警察不

再疲于在监管各场所巡视，在监控屏幕前点击一下鼠标，便能对



-6 -

被监管人员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，大大减轻了值班工作压力。

（四）效益实现度分析

“全力确保监所安全稳定”是公安监管工作的首要任务。在

当前监管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，只有加大对安全防范设施建设

的投入，提高看守所和拘留所物防、技防能力，建立监管安全防

范的长效管理机制，才能保证监管秩序的持续稳定，而信息化建

设应用更能实现“科技强警”的目标。信息化系统的投入使用在

提高在押人员改造积极性、维护监所秩序、确保监管安全等方面

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公安民警是监所管理的实施人员，目前监所管理过程中，不

规范执法情况仍会少量发生。通过把先进的信息化管理手段贯穿

于工作的各个环节，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，完善各种监管执法

记录，规范监管工作流程，促进民警规范执法，不断提升民警履

职能力。随着监管执法行为得到规范，执法公正观念的深入人心，

树立看守民警的良好形象，对消除在押人员的抵触对立情绪、缓

解监管与反监管的矛盾、促进在押人员思想转化、确保监所安全

无事故和提高群众对监管工作满意度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

用。

五、主要绩效。1、有利于提高民警的综合素质；2、有利于

提高工作效率；3、有利于保障监所安全；4、有利于促进民警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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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执法。

六、存在问题。实施监管场所工作信息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

新技术工作，它要求民警必须确立全新的监管工作理念，坚持与

时俱进、开拓创新的思想，勇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，积极接受

新知识，树立新观念。在认真学习法律、法规和管教业务等知识

的基础上，还要积极学习智慧新监管等现代科技知识，不断提高

自身的综合素质，适应新时期监管工作的需要，迎接数字化监管

时代的到来。广大民警在思想观念、管理方法、行为方式等方面

都要有根本转变，为监管信息化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

基础。

七、下一步工作计划。加强培训工作，不断提高监所工作人

员的综合素质，向科技要警力，使智慧新监管建设项目发挥其应

有的作用，使公安监所管理、规范执法、对外服务等方面迈上一

个新的台阶。


